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231號

原      告  張真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仕賢律師兼任送達代收人

被      告  黃澤豐  

訴訟代理人  劉正穆律師

複代理人    戴一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一、被

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064,858元，及自民國109年

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前

項所命給付，如被告或吉嘉企業有限公司為給付時，被告或

吉嘉企業有限公司均在該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嗣於

113年4月29日具狀變更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7,064,

858元，及自109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二、被告應再給付原告5,829,129元，及自106年

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前

2項所命給付，如被告或吉嘉企業有限公司為給付時，被告

或吉嘉企業有限公司均在該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見

卷二第131頁）。核原告所為，屬單純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合於前揭規定，程序上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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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富和有限公司（下稱富和公司）前於105年3月間，透

過訴外人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泥公司)之公開招標

程序，取得台泥公司新竹分廠之105年5月1日起至106年4月3

0日止之預拌混凝土用砂石材料之年度供應商。嗣因履約爭

議，富和公司乃與訴外人鳳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鳳勝

公司)及台泥公司台北水泥製品廠新竹分廠廠長許雪卿達成

協議，簽訂「105年7月30日台泥公司台北水泥製品廠新竹分

廠砂石設備/重機交接清冊」。在形式文件上，富和公司配

合與鳳勝公司進行交接；同時改為由台泥公司直接發包予鳳

勝公司，鳳勝公司再轉包予訴外人吉嘉企業有限公司(下簡

稱吉嘉公司)，吉嘉公司復轉包予富和公司，以維持實際上

仍由富和公司繼續擔任供應商之事實狀態。因此，台泥公司

新竹分廠之現場料倉、機具設備等，在表面上均由鳳勝公司

交接給吉嘉公司，吉嘉公司又同時交還於富和公司占有使

用，以利富和公司繼續執行砂石供貨，全部程序均於105年7

月30日完成。因而富和公司與吉嘉公司簽訂「105年7月30日

砂石買賣契約書」及「105年7月30日債權讓與協議書」。

二、富和公司嗣依「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第五項約

定：「付款方式:乙方每月得請款二次，每月月中及月底各

乙次，計價程序完成後，甲方以現金或即期支票給付。另為

具體保障乙方未來履約之應收帳款權益，甲方同意將配合鳳

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供料予台泥新竹分廠後所得收取之應收

帳款債權，在乙方履約後可得請款之金額範圍內(另行出具

債權讓與協議書通知鳳勝公司)，由鳳勝公司開立之支票給

付。」，向吉嘉公司及鳳勝公司請求撥付105年8月至106年4

月期間之砂石供料貨款共179,154,699元，經鳳勝公司扣除

匯款手續費2,010元及提早付款現金折讓金114,667元後，給

付富和公司163,547,760元，尚有貨款15,348,932元未給

付。幾經催告仍未付款，富和公司乃向法院起訴請求給付貨

款（下稱前案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97號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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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命「吉嘉公司應給付富和公司7,726,899元及自106年4

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吉嘉公司

應給付富和公司7,874,773元及自106年6月24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為附條件之准、免假執行

宣告；駁回富和公司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下稱前

案訴訟第一審判決）。富和公司嗣於前案訴訟第二審程序中

之108年8月21日，將其對吉嘉公司、鳳勝公司之前開砂石買

賣債權全部讓與原告；臺灣高等法院嗣並以108年度重上字

第574號民事判決命「一、原判決關於命吉嘉公司給付張真

逾7,064,858元，及自106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除減縮部分外），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

張真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三、吉嘉公司其

餘上訴駁回。四、張真之上訴駁回。五、第一審訴訟費用除

減縮部分外，由吉嘉公司負擔46%，餘由張真負擔。六、第

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關於吉嘉公司上訴部分，由吉

嘉公司負擔46%，餘由張真負擔；關於張真上訴部分，由張

真負擔。」（下稱前案訴訟第二審判決）。嗣經原告及吉嘉

公司提起上訴，惟均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3052號

民事裁定駁回，前案訴訟因而確定在案。因之，吉嘉公司應

給付原告7,064,858元，及自106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嗣持前案訴訟民事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債務人

吉嘉公司對於第三人鳳勝公司之請求給付貨款之金錢債權及

其他金錢債權」，並於112年6月30日受償1,032,056元（其

中56,519元為執行費），其餘不足額則獲發臺灣橋頭地方法

院112年6月30日橋院雲112司執教字第31290號債權憑證。在

依民法第323條規定，依序抵充執行費、106年4月15日至109

年1月18日期間利息後，原告之本金債權7,064,858元，應繼

續自109年1月19日起、按年利率5%計息至清償日止。此外，

原告曾另向吉嘉公司請求支付105年4月至8月間之砂石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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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金，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95號、臺灣高等法院107年

度重上字第242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420號、臺灣

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9號民事確定判決，判命吉

嘉公司給付原告5,580,289元及248,840元（合計5,829,129

元），及均自106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下合稱另案訴訟）。

四、未料，當原告向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調取吉嘉公司之全國財產

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107年度至111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後，竟發現吉嘉公司名下無財產，107、108年度尚有銀行

存款利息收入，惟自109年起即無此一收入。然而，吉嘉公

司及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前以消費借貸為原因，而於104

年7月起至105年1月止，合計匯款52,799,850元予訴外人聯

兆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聯兆公司）、於105年1月6日匯款80

萬元予訴外人姜富謙，嗣經聯兆公司清償38,171,129元（分

別為7,150,663元、11,892,677元、210萬元、17,027,789

元）；且鳳勝公司自105年9月1日起至106年6月7日止，尚有

支付吉嘉公司計15,748,923元等情，業經前案訴訟第二審判

決於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欄整理明確。經比對前案訴訟第一審

判決日期即108年6月6日，顯然吉嘉公司係為防止受強制執

行，遂惡意淘空公司資產及脫產，而吉嘉公司之實際控制人

即被告即為脫產之行為人。再吉嘉公司之106年度營業額高

達78,631,818元，竟於107年度驟降至6,415,354元，更於10

8年度下降至2,792,840元，登記資本額亦僅有300萬元，益

徵被告係於106年5、6月間知悉吉嘉公司遭富和公司起訴求

償2,000餘萬元，始故意不使用吉嘉公司名義從事營業交

易，以達脫免債務之目的。

五、吉嘉公司之106年度營業額高達78,631,818元，當年度仍負

擔有銀行短期借款債務4,800萬元，以其資本額300萬元顯不

足以承擔所營事業可能生成之債務，亦不足支付應付予富和

公司之2,000餘萬元貨款債務，顯見被告係利用吉嘉公司之

有限責任，作為法律責任之防火牆，符合公司法所定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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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

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要件。被告濫用吉嘉公司法人

地位，惡意脫產、隱藏資金，致該公司無法清償應給付之砂

石買賣款項予原告，且依其情節倘未使被告就此債務負清償

之責，顯已違反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而有適用公司法第15

4條第2項及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之揭穿公司面紗法理，

命被告就吉嘉公司所負前揭債務負清償責任之必要。又原告

前已於前案訴訟、另案訴訟請求吉嘉公司給付貨款，並獲部

分勝訴判決，此與本案債務係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

原因而對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吉嘉公司、被告其中

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

六、綜上，爰依適用或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

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

7,064,858元，及自109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再給付原告5,829,129元，

及自106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三）前2項所命給付，如被告或吉嘉公司為給付時，

被告或吉嘉公司均在該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四）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貳、被告則以：

一、因吉嘉公司與富和公司對「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

及「105年7月30日債權讓與協議書」之解讀有異，且對債務

金額認定差距甚大，富和公司遂於106年間分別提起前案訴

訟及另案訴訟，致原本往來之廠商不願繼續與吉嘉公司合

作，加以採購砂石之成本高漲、獲利甚微，以及疫情等因

素，終致吉嘉公司經營困難而於108年間向國稅局申請停業

迄今，況吉嘉公司之107、108年度收入亦僅有623元、285

元，顯見被告無為脫免將來不確定之損害賠償債務，而刻意

掏空吉嘉公司之情事。

二、吉嘉公司自104年7月1日起至105年1月11日止，共匯款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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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予聯兆公司，被告並於104年10月28日以自己名義匯款1

3,199,850元予聯兆公司，合計為52,799,850元；聯兆公司

嗣陸續以匯款7,150,663元、交付支票兌現11,892,677元、

現金清償210萬元、提供砂石抵債17,027,789元等方式還款

共38,171,129元，並非一次給付鉅額款項。又砂石業之現金

流動數額龐大，吉嘉公司尚於成立初期向銀行借貸金錢以營

運，被告甚於104年4月1日、同年9月22日分別匯款320萬元

及360萬元充實公司資本，絕無惡意掏空公司資產之行為。

三、吉嘉公司自85年5月3日設立時，資本總額即為300萬元，並

無原告所述之被告利用吉嘉公司作為法律責任防火牆情事，

更何況富和公司之資本額亦為300萬元。再吉嘉公司於105、

106年間，為鳳勝公司於台泥公司新竹分廠之供料協力廠

商，具有協助富和公司持續穩定供應足夠之砂石原料並順利

履約之義務，亦即吉嘉公司仍須支付原物料、油錢、運費等

開銷，且與之交易往來對象為從事砂石買賣之業者。　　

四、是以，原告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

之經營，是原告提起本訴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並聲明：

（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三）

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

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公

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法人格

獨立原則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固為現代公司法制發展之基

石。惟公司股東倘濫用公司獨立人格，利用公司型態迴避法

律上或契約上之義務，造成社會經濟失序或其他侵害債權人

等顯不公平情形時，公司法人格獨立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即

有加以調整之必要。英美法系、德國法就此分別發展出揭穿

公司面紗原則、法人格否認理論、直索理論等，俾能在特殊

情形得以否認公司法人格，排除股東有限責任原則，使股東

就公司債務負責或追究股東責任，以達衡平救濟之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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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法理並非全盤否定公司法人格獨立，僅在個案上，如控

制股東有詐欺、過度控制、不遵守公司形式、掏空公司、或

藉公司型態逃避法令規範、契約義務、侵權責任等濫用公司

法人格之不正行為，致損害公司債權人時，為維誠信及衡平

救濟，例外地否認公司法人格予以救濟，與法人格獨立及股

東有限責任不生扞格，亦無礙我國經濟之發展（最高法院10

7年度台上字第26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債權人如欲引

用前開公司法規定主張股東有濫用公司法人格之不正行為，

以排除股東有限責任，例外使股東就公司債務負責，自應就

此有利於己之主張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主張被告因於106年5、6月間知悉吉嘉公司遭富和公司

起訴求償2,000餘萬元，乃故意不使用吉嘉公司名義從事營

業交易，惡意脫產、隱藏資金；且吉嘉公司資本額僅有300

萬元，不足承擔所營事業可能生成之債務，顯係利用吉嘉公

司之有限責任作為法律責任之防火牆，使原告自富和公司處

受讓取得之前案訴訟及另案訴訟債權，均未能自吉嘉公司獲

償，被告應依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2項規定負清

償責任等情，固據原告提出前案及另案訴訟判決、臺灣橋頭

地方法院執行命令暨債權憑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

清單暨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證，惟為被告以前詞否

認置辯。經查：

(一)細觀吉嘉公司之財產所得資料表所示（見卷一第307-310

頁、337-345頁），可知該公司於105年度至111年度期間均

無財產，所得收入依序則為利息所得1,736元、利息所得496

元、利息所得623元、利息所得285元、0元、0元、0元，雖

逐年遞減，惟終與鉅額驟減之情形有別，已難據此即認被告

有為吉嘉公司惡意脫產、隱藏資金之情事可言。再者，吉嘉

公司之年度營業額，固自106年度之78,631,818元，依序減

少至107年度之6,415,354元、108年度之2,792,840元（見卷

二第93、99、105頁），惟影響營業額多寡之因素甚多，或

因競爭對手、產品品質、內部原因、外部環境等，非謂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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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即得謂被告係故意不使用吉嘉公司名義從事營業交易；

更何況高營業額並非等同賺錢，尚需扣除營業成本、營業費

用等營運成本支出後，始得以營業額淨利判斷之，而吉嘉公

司之106年度營業成本即高達77,462,274元、營業費用及損

失總額亦有4,511,041元之多，合計已超過當年度之營業

額，亦即吉嘉公司106年度並無盈利，107、108年度之營業

淨利亦為負數，是原告徒以吉嘉公司之年度營業額數據變

化，作為被告有為吉嘉公司脫免債務之認定依據，亦屬無

理，委無可採。

(二)次查，吉嘉公司係於85年5月3日核准設立，登記資本總額30

0萬元，有該公司之基本資料附卷可稽（見卷一第295頁），

其設立登記日期早於與富和公司簽訂「105年7月30日砂石買

賣契約書」及「105年7月30日債權讓與協議書」，自無從以

其早於20年前之設立登記事項，逕認被告有何利用吉嘉公司

之有限責任，作為法律責任防火牆之不正行為可言。況吉嘉

公司就上開契約所負之支付義務，並非全未履約，甚至已將

大部分債務清償完畢，僅有部分債權債務關係因有爭議而以

前案訴訟及另案訴訟定之。加以被告就其自身與吉嘉公司，

對兆聯公司、其他砂石業者、訴外人黃澤琳間之資金往來情

形，亦詳予說明並提出銀行存摺交易明細為證（見卷一第35

1-432頁、卷二第331-333頁），復經臺灣銀行竹北分行隨函

檢附交易傳票等件（見卷二第283-303頁）為憑，且經前案

訴訟及另案訴訟於兩造不爭執事項欄中整理明確；而本件經

原告聲請而已調取之部分吉嘉公司大額款項交易明細暨款項

之交易對象及傳票，經核均與吉嘉公司經營之砂石業務有

關，此經被告陳明在卷。反觀原告則未舉證被告有何惡意淘

空公司資產及脫產之具體事實，徒空言指摘被告濫用吉嘉公

司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

重大云云，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前揭公司法規定負清償之

責，顯屬無據，不應准許。　

三、再按，證據調查原由審理事實之法院衡情裁量，若認事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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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明瞭，自可即行裁判，無庸再為調查，此為事實審法院衡

情斟酌之權，要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最高法院95年度臺

上字第185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固聲請調查

「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履約保證金流向、吉嘉公

司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暨款項之交易對象及傳票、吉嘉公司10

3年度至108年度之完整財務報表等，惟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

告確有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之情事，

且本院亦已依原告聲請調取部分吉嘉公司大額款項交易明細

暨款項之交易對象及傳票，亦無從認定被告有上開情事，原

告就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未能提出適當根據，僅係基於推

測而提出，欲藉此證據之聲請而獲得新主張之事實基礎，故

此部分調查證據，尚無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依據原告所提證物，無法證明被告有其主張之濫

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吉嘉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之事實存在，

是原告依據適用或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

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受讓取得之前案訴訟債權7,06

4,858元，及自109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另案訴訟債權5,829,129元，及自106年5月1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原告，即屬

無理，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

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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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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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231號
原      告  張真    


訴訟代理人  張仕賢律師兼任送達代收人
被      告  黃澤豐  
訴訟代理人  劉正穆律師
複代理人    戴一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064,858元，及自民國109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前項所命給付，如被告或吉嘉企業有限公司為給付時，被告或吉嘉企業有限公司均在該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嗣於113年4月29日具狀變更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7,064,858元，及自109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再給付原告5,829,129元，及自106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前2項所命給付，如被告或吉嘉企業有限公司為給付時，被告或吉嘉企業有限公司均在該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見卷二第131頁）。核原告所為，屬單純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程序上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富和有限公司（下稱富和公司）前於105年3月間，透過訴外人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泥公司)之公開招標程序，取得台泥公司新竹分廠之105年5月1日起至106年4月30日止之預拌混凝土用砂石材料之年度供應商。嗣因履約爭議，富和公司乃與訴外人鳳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鳳勝公司)及台泥公司台北水泥製品廠新竹分廠廠長許雪卿達成協議，簽訂「105年7月30日台泥公司台北水泥製品廠新竹分廠砂石設備/重機交接清冊」。在形式文件上，富和公司配合與鳳勝公司進行交接；同時改為由台泥公司直接發包予鳳勝公司，鳳勝公司再轉包予訴外人吉嘉企業有限公司(下簡稱吉嘉公司)，吉嘉公司復轉包予富和公司，以維持實際上仍由富和公司繼續擔任供應商之事實狀態。因此，台泥公司新竹分廠之現場料倉、機具設備等，在表面上均由鳳勝公司交接給吉嘉公司，吉嘉公司又同時交還於富和公司占有使用，以利富和公司繼續執行砂石供貨，全部程序均於105年7月30日完成。因而富和公司與吉嘉公司簽訂「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及「105年7月30日債權讓與協議書」。
二、富和公司嗣依「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第五項約定：「付款方式:乙方每月得請款二次，每月月中及月底各乙次，計價程序完成後，甲方以現金或即期支票給付。另為具體保障乙方未來履約之應收帳款權益，甲方同意將配合鳳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供料予台泥新竹分廠後所得收取之應收帳款債權，在乙方履約後可得請款之金額範圍內(另行出具債權讓與協議書通知鳳勝公司)，由鳳勝公司開立之支票給付。」，向吉嘉公司及鳳勝公司請求撥付105年8月至106年4月期間之砂石供料貨款共179,154,699元，經鳳勝公司扣除匯款手續費2,010元及提早付款現金折讓金114,667元後，給付富和公司163,547,760元，尚有貨款15,348,932元未給付。幾經催告仍未付款，富和公司乃向法院起訴請求給付貨款（下稱前案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97號民事判決命「吉嘉公司應給付富和公司7,726,899元及自106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吉嘉公司應給付富和公司7,874,773元及自106年6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為附條件之准、免假執行宣告；駁回富和公司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下稱前案訴訟第一審判決）。富和公司嗣於前案訴訟第二審程序中之108年8月21日，將其對吉嘉公司、鳳勝公司之前開砂石買賣債權全部讓與原告；臺灣高等法院嗣並以108年度重上字第574號民事判決命「一、原判決關於命吉嘉公司給付張真逾7,064,858元，及自106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除減縮部分外），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張真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三、吉嘉公司其餘上訴駁回。四、張真之上訴駁回。五、第一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吉嘉公司負擔46%，餘由張真負擔。六、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關於吉嘉公司上訴部分，由吉嘉公司負擔46%，餘由張真負擔；關於張真上訴部分，由張真負擔。」（下稱前案訴訟第二審判決）。嗣經原告及吉嘉公司提起上訴，惟均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3052號民事裁定駁回，前案訴訟因而確定在案。因之，吉嘉公司應給付原告7,064,858元，及自106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嗣持前案訴訟民事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債務人吉嘉公司對於第三人鳳勝公司之請求給付貨款之金錢債權及其他金錢債權」，並於112年6月30日受償1,032,056元（其中56,519元為執行費），其餘不足額則獲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6月30日橋院雲112司執教字第31290號債權憑證。在依民法第323條規定，依序抵充執行費、106年4月15日至109年1月18日期間利息後，原告之本金債權7,064,858元，應繼續自109年1月19日起、按年利率5%計息至清償日止。此外，原告曾另向吉嘉公司請求支付105年4月至8月間之砂石買賣價金，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95號、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重上字第242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420號、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9號民事確定判決，判命吉嘉公司給付原告5,580,289元及248,840元（合計5,829,129元），及均自106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合稱另案訴訟）。
四、未料，當原告向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調取吉嘉公司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107年度至111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後，竟發現吉嘉公司名下無財產，107、108年度尚有銀行存款利息收入，惟自109年起即無此一收入。然而，吉嘉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前以消費借貸為原因，而於104年7月起至105年1月止，合計匯款52,799,850元予訴外人聯兆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聯兆公司）、於105年1月6日匯款80萬元予訴外人姜富謙，嗣經聯兆公司清償38,171,129元（分別為7,150,663元、11,892,677元、210萬元、17,027,789元）；且鳳勝公司自105年9月1日起至106年6月7日止，尚有支付吉嘉公司計15,748,923元等情，業經前案訴訟第二審判決於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欄整理明確。經比對前案訴訟第一審判決日期即108年6月6日，顯然吉嘉公司係為防止受強制執行，遂惡意淘空公司資產及脫產，而吉嘉公司之實際控制人即被告即為脫產之行為人。再吉嘉公司之106年度營業額高達78,631,818元，竟於107年度驟降至6,415,354元，更於108年度下降至2,792,840元，登記資本額亦僅有300萬元，益徵被告係於106年5、6月間知悉吉嘉公司遭富和公司起訴求償2,000餘萬元，始故意不使用吉嘉公司名義從事營業交易，以達脫免債務之目的。
五、吉嘉公司之106年度營業額高達78,631,818元，當年度仍負擔有銀行短期借款債務4,800萬元，以其資本額300萬元顯不足以承擔所營事業可能生成之債務，亦不足支付應付予富和公司之2,000餘萬元貨款債務，顯見被告係利用吉嘉公司之有限責任，作為法律責任之防火牆，符合公司法所定之「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要件。被告濫用吉嘉公司法人地位，惡意脫產、隱藏資金，致該公司無法清償應給付之砂石買賣款項予原告，且依其情節倘未使被告就此債務負清償之責，顯已違反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而有適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及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之揭穿公司面紗法理，命被告就吉嘉公司所負前揭債務負清償責任之必要。又原告前已於前案訴訟、另案訴訟請求吉嘉公司給付貨款，並獲部分勝訴判決，此與本案債務係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而對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吉嘉公司、被告其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
六、綜上，爰依適用或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7,064,858元，及自109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再給付原告5,829,129元，及自106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前2項所命給付，如被告或吉嘉公司為給付時，被告或吉嘉公司均在該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因吉嘉公司與富和公司對「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及「105年7月30日債權讓與協議書」之解讀有異，且對債務金額認定差距甚大，富和公司遂於106年間分別提起前案訴訟及另案訴訟，致原本往來之廠商不願繼續與吉嘉公司合作，加以採購砂石之成本高漲、獲利甚微，以及疫情等因素，終致吉嘉公司經營困難而於108年間向國稅局申請停業迄今，況吉嘉公司之107、108年度收入亦僅有623元、285元，顯見被告無為脫免將來不確定之損害賠償債務，而刻意掏空吉嘉公司之情事。
二、吉嘉公司自104年7月1日起至105年1月11日止，共匯款3,960萬元予聯兆公司，被告並於104年10月28日以自己名義匯款13,199,850元予聯兆公司，合計為52,799,850元；聯兆公司嗣陸續以匯款7,150,663元、交付支票兌現11,892,677元、現金清償210萬元、提供砂石抵債17,027,789元等方式還款共38,171,129元，並非一次給付鉅額款項。又砂石業之現金流動數額龐大，吉嘉公司尚於成立初期向銀行借貸金錢以營運，被告甚於104年4月1日、同年9月22日分別匯款320萬元及360萬元充實公司資本，絕無惡意掏空公司資產之行為。
三、吉嘉公司自85年5月3日設立時，資本總額即為300萬元，並無原告所述之被告利用吉嘉公司作為法律責任防火牆情事，更何況富和公司之資本額亦為300萬元。再吉嘉公司於105、106年間，為鳳勝公司於台泥公司新竹分廠之供料協力廠商，具有協助富和公司持續穩定供應足夠之砂石原料並順利履約之義務，亦即吉嘉公司仍須支付原物料、油錢、運費等開銷，且與之交易往來對象為從事砂石買賣之業者。　　
四、是以，原告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是原告提起本訴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法人格獨立原則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固為現代公司法制發展之基石。惟公司股東倘濫用公司獨立人格，利用公司型態迴避法律上或契約上之義務，造成社會經濟失序或其他侵害債權人等顯不公平情形時，公司法人格獨立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即有加以調整之必要。英美法系、德國法就此分別發展出揭穿公司面紗原則、法人格否認理論、直索理論等，俾能在特殊情形得以否認公司法人格，排除股東有限責任原則，使股東就公司債務負責或追究股東責任，以達衡平救濟之目的。而上開法理並非全盤否定公司法人格獨立，僅在個案上，如控制股東有詐欺、過度控制、不遵守公司形式、掏空公司、或藉公司型態逃避法令規範、契約義務、侵權責任等濫用公司法人格之不正行為，致損害公司債權人時，為維誠信及衡平救濟，例外地否認公司法人格予以救濟，與法人格獨立及股東有限責任不生扞格，亦無礙我國經濟之發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債權人如欲引用前開公司法規定主張股東有濫用公司法人格之不正行為，以排除股東有限責任，例外使股東就公司債務負責，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主張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主張被告因於106年5、6月間知悉吉嘉公司遭富和公司起訴求償2,000餘萬元，乃故意不使用吉嘉公司名義從事營業交易，惡意脫產、隱藏資金；且吉嘉公司資本額僅有300萬元，不足承擔所營事業可能生成之債務，顯係利用吉嘉公司之有限責任作為法律責任之防火牆，使原告自富和公司處受讓取得之前案訴訟及另案訴訟債權，均未能自吉嘉公司獲償，被告應依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2項規定負清償責任等情，固據原告提出前案及另案訴訟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執行命令暨債權憑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暨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證，惟為被告以前詞否認置辯。經查：
(一)細觀吉嘉公司之財產所得資料表所示（見卷一第307-310頁、337-345頁），可知該公司於105年度至111年度期間均無財產，所得收入依序則為利息所得1,736元、利息所得496元、利息所得623元、利息所得285元、0元、0元、0元，雖逐年遞減，惟終與鉅額驟減之情形有別，已難據此即認被告有為吉嘉公司惡意脫產、隱藏資金之情事可言。再者，吉嘉公司之年度營業額，固自106年度之78,631,818元，依序減少至107年度之6,415,354元、108年度之2,792,840元（見卷二第93、99、105頁），惟影響營業額多寡之因素甚多，或因競爭對手、產品品質、內部原因、外部環境等，非謂一有下降即得謂被告係故意不使用吉嘉公司名義從事營業交易；更何況高營業額並非等同賺錢，尚需扣除營業成本、營業費用等營運成本支出後，始得以營業額淨利判斷之，而吉嘉公司之106年度營業成本即高達77,462,274元、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亦有4,511,041元之多，合計已超過當年度之營業額，亦即吉嘉公司106年度並無盈利，107、108年度之營業淨利亦為負數，是原告徒以吉嘉公司之年度營業額數據變化，作為被告有為吉嘉公司脫免債務之認定依據，亦屬無理，委無可採。
(二)次查，吉嘉公司係於85年5月3日核准設立，登記資本總額300萬元，有該公司之基本資料附卷可稽（見卷一第295頁），其設立登記日期早於與富和公司簽訂「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及「105年7月30日債權讓與協議書」，自無從以其早於20年前之設立登記事項，逕認被告有何利用吉嘉公司之有限責任，作為法律責任防火牆之不正行為可言。況吉嘉公司就上開契約所負之支付義務，並非全未履約，甚至已將大部分債務清償完畢，僅有部分債權債務關係因有爭議而以前案訴訟及另案訴訟定之。加以被告就其自身與吉嘉公司，對兆聯公司、其他砂石業者、訴外人黃澤琳間之資金往來情形，亦詳予說明並提出銀行存摺交易明細為證（見卷一第351-432頁、卷二第331-333頁），復經臺灣銀行竹北分行隨函檢附交易傳票等件（見卷二第283-303頁）為憑，且經前案訴訟及另案訴訟於兩造不爭執事項欄中整理明確；而本件經原告聲請而已調取之部分吉嘉公司大額款項交易明細暨款項之交易對象及傳票，經核均與吉嘉公司經營之砂石業務有關，此經被告陳明在卷。反觀原告則未舉證被告有何惡意淘空公司資產及脫產之具體事實，徒空言指摘被告濫用吉嘉公司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云云，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前揭公司法規定負清償之責，顯屬無據，不應准許。　
三、再按，證據調查原由審理事實之法院衡情裁量，若認事實已臻明瞭，自可即行裁判，無庸再為調查，此為事實審法院衡情斟酌之權，要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185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固聲請調查「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履約保證金流向、吉嘉公司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暨款項之交易對象及傳票、吉嘉公司103年度至108年度之完整財務報表等，惟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確有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之情事，且本院亦已依原告聲請調取部分吉嘉公司大額款項交易明細暨款項之交易對象及傳票，亦無從認定被告有上開情事，原告就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未能提出適當根據，僅係基於推測而提出，欲藉此證據之聲請而獲得新主張之事實基礎，故此部分調查證據，尚無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依據原告所提證物，無法證明被告有其主張之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吉嘉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之事實存在，是原告依據適用或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受讓取得之前案訴訟債權7,064,858元，及自109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案訴訟債權5,829,129元，及自106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原告，即屬無理，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231號
原      告  張真    

訴訟代理人  張仕賢律師兼任送達代收人
被      告  黃澤豐  
訴訟代理人  劉正穆律師
複代理人    戴一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一、被
    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064,858元，及自民國109年
    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前
    項所命給付，如被告或吉嘉企業有限公司為給付時，被告或
    吉嘉企業有限公司均在該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嗣於
    113年4月29日具狀變更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7,064,
    858元，及自109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二、被告應再給付原告5,829,129元，及自106年
    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前
    2項所命給付，如被告或吉嘉企業有限公司為給付時，被告
    或吉嘉企業有限公司均在該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見
    卷二第131頁）。核原告所為，屬單純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合於前揭規定，程序上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富和有限公司（下稱富和公司）前於105年3月間，透
    過訴外人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泥公司)之公開招標
    程序，取得台泥公司新竹分廠之105年5月1日起至106年4月3
    0日止之預拌混凝土用砂石材料之年度供應商。嗣因履約爭
    議，富和公司乃與訴外人鳳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鳳勝
    公司)及台泥公司台北水泥製品廠新竹分廠廠長許雪卿達成
    協議，簽訂「105年7月30日台泥公司台北水泥製品廠新竹分
    廠砂石設備/重機交接清冊」。在形式文件上，富和公司配
    合與鳳勝公司進行交接；同時改為由台泥公司直接發包予鳳
    勝公司，鳳勝公司再轉包予訴外人吉嘉企業有限公司(下簡
    稱吉嘉公司)，吉嘉公司復轉包予富和公司，以維持實際上
    仍由富和公司繼續擔任供應商之事實狀態。因此，台泥公司
    新竹分廠之現場料倉、機具設備等，在表面上均由鳳勝公司
    交接給吉嘉公司，吉嘉公司又同時交還於富和公司占有使用
    ，以利富和公司繼續執行砂石供貨，全部程序均於105年7月
    30日完成。因而富和公司與吉嘉公司簽訂「105年7月30日砂
    石買賣契約書」及「105年7月30日債權讓與協議書」。
二、富和公司嗣依「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第五項約定
    ：「付款方式:乙方每月得請款二次，每月月中及月底各乙
    次，計價程序完成後，甲方以現金或即期支票給付。另為具
    體保障乙方未來履約之應收帳款權益，甲方同意將配合鳳勝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供料予台泥新竹分廠後所得收取之應收帳
    款債權，在乙方履約後可得請款之金額範圍內(另行出具債
    權讓與協議書通知鳳勝公司)，由鳳勝公司開立之支票給付
    。」，向吉嘉公司及鳳勝公司請求撥付105年8月至106年4月
    期間之砂石供料貨款共179,154,699元，經鳳勝公司扣除匯
    款手續費2,010元及提早付款現金折讓金114,667元後，給付
    富和公司163,547,760元，尚有貨款15,348,932元未給付。
    幾經催告仍未付款，富和公司乃向法院起訴請求給付貨款（
    下稱前案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97號民事判決
    命「吉嘉公司應給付富和公司7,726,899元及自106年4月1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吉嘉公司應給
    付富和公司7,874,773元及自106年6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為附條件之准、免假執行宣告
    ；駁回富和公司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下稱前案訴
    訟第一審判決）。富和公司嗣於前案訴訟第二審程序中之10
    8年8月21日，將其對吉嘉公司、鳳勝公司之前開砂石買賣債
    權全部讓與原告；臺灣高等法院嗣並以108年度重上字第574
    號民事判決命「一、原判決關於命吉嘉公司給付張真逾7,06
    4,858元，及自106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除減縮部分外），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
    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張真在
    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三、吉嘉公司其餘上訴
    駁回。四、張真之上訴駁回。五、第一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
    分外，由吉嘉公司負擔46%，餘由張真負擔。六、第二審訴
    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關於吉嘉公司上訴部分，由吉嘉公司
    負擔46%，餘由張真負擔；關於張真上訴部分，由張真負擔
    。」（下稱前案訴訟第二審判決）。嗣經原告及吉嘉公司提
    起上訴，惟均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3052號民事裁
    定駁回，前案訴訟因而確定在案。因之，吉嘉公司應給付原
    告7,064,858元，及自106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嗣持前案訴訟民事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債務人
    吉嘉公司對於第三人鳳勝公司之請求給付貨款之金錢債權及
    其他金錢債權」，並於112年6月30日受償1,032,056元（其
    中56,519元為執行費），其餘不足額則獲發臺灣橋頭地方法
    院112年6月30日橋院雲112司執教字第31290號債權憑證。在
    依民法第323條規定，依序抵充執行費、106年4月15日至109
    年1月18日期間利息後，原告之本金債權7,064,858元，應繼
    續自109年1月19日起、按年利率5%計息至清償日止。此外，
    原告曾另向吉嘉公司請求支付105年4月至8月間之砂石買賣
    價金，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95號、臺灣高等法院107年
    度重上字第242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420號、臺灣
    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9號民事確定判決，判命吉
    嘉公司給付原告5,580,289元及248,840元（合計5,829,129
    元），及均自106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下合稱另案訴訟）。
四、未料，當原告向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調取吉嘉公司之全國財產
    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107年度至111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後，竟發現吉嘉公司名下無財產，107、108年度尚有銀行
    存款利息收入，惟自109年起即無此一收入。然而，吉嘉公
    司及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前以消費借貸為原因，而於104
    年7月起至105年1月止，合計匯款52,799,850元予訴外人聯
    兆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聯兆公司）、於105年1月6日匯款80
    萬元予訴外人姜富謙，嗣經聯兆公司清償38,171,129元（分
    別為7,150,663元、11,892,677元、210萬元、17,027,789元
    ）；且鳳勝公司自105年9月1日起至106年6月7日止，尚有支
    付吉嘉公司計15,748,923元等情，業經前案訴訟第二審判決
    於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欄整理明確。經比對前案訴訟第一審判
    決日期即108年6月6日，顯然吉嘉公司係為防止受強制執行
    ，遂惡意淘空公司資產及脫產，而吉嘉公司之實際控制人即
    被告即為脫產之行為人。再吉嘉公司之106年度營業額高達7
    8,631,818元，竟於107年度驟降至6,415,354元，更於108年
    度下降至2,792,840元，登記資本額亦僅有300萬元，益徵被
    告係於106年5、6月間知悉吉嘉公司遭富和公司起訴求償2,0
    00餘萬元，始故意不使用吉嘉公司名義從事營業交易，以達
    脫免債務之目的。
五、吉嘉公司之106年度營業額高達78,631,818元，當年度仍負
    擔有銀行短期借款債務4,800萬元，以其資本額300萬元顯不
    足以承擔所營事業可能生成之債務，亦不足支付應付予富和
    公司之2,000餘萬元貨款債務，顯見被告係利用吉嘉公司之
    有限責任，作為法律責任之防火牆，符合公司法所定之「股
    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
    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要件。被告濫用吉嘉公司法人
    地位，惡意脫產、隱藏資金，致該公司無法清償應給付之砂
    石買賣款項予原告，且依其情節倘未使被告就此債務負清償
    之責，顯已違反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而有適用公司法第15
    4條第2項及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之揭穿公司面紗法理，
    命被告就吉嘉公司所負前揭債務負清償責任之必要。又原告
    前已於前案訴訟、另案訴訟請求吉嘉公司給付貨款，並獲部
    分勝訴判決，此與本案債務係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
    原因而對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吉嘉公司、被告其中
    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
六、綜上，爰依適用或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
    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7
    ,064,858元，及自109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再給付原告5,829,129元，及
    自106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前2項所命給付，如被告或吉嘉公司為給付時，被
    告或吉嘉公司均在該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四）訴
    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貳、被告則以：
一、因吉嘉公司與富和公司對「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
    及「105年7月30日債權讓與協議書」之解讀有異，且對債務
    金額認定差距甚大，富和公司遂於106年間分別提起前案訴
    訟及另案訴訟，致原本往來之廠商不願繼續與吉嘉公司合作
    ，加以採購砂石之成本高漲、獲利甚微，以及疫情等因素，
    終致吉嘉公司經營困難而於108年間向國稅局申請停業迄今
    ，況吉嘉公司之107、108年度收入亦僅有623元、285元，顯
    見被告無為脫免將來不確定之損害賠償債務，而刻意掏空吉
    嘉公司之情事。
二、吉嘉公司自104年7月1日起至105年1月11日止，共匯款3,960
    萬元予聯兆公司，被告並於104年10月28日以自己名義匯款1
    3,199,850元予聯兆公司，合計為52,799,850元；聯兆公司
    嗣陸續以匯款7,150,663元、交付支票兌現11,892,677元、
    現金清償210萬元、提供砂石抵債17,027,789元等方式還款
    共38,171,129元，並非一次給付鉅額款項。又砂石業之現金
    流動數額龐大，吉嘉公司尚於成立初期向銀行借貸金錢以營
    運，被告甚於104年4月1日、同年9月22日分別匯款320萬元
    及360萬元充實公司資本，絕無惡意掏空公司資產之行為。
三、吉嘉公司自85年5月3日設立時，資本總額即為300萬元，並
    無原告所述之被告利用吉嘉公司作為法律責任防火牆情事，
    更何況富和公司之資本額亦為300萬元。再吉嘉公司於105、
    106年間，為鳳勝公司於台泥公司新竹分廠之供料協力廠商
    ，具有協助富和公司持續穩定供應足夠之砂石原料並順利履
    約之義務，亦即吉嘉公司仍須支付原物料、油錢、運費等開
    銷，且與之交易往來對象為從事砂石買賣之業者。　　
四、是以，原告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
    之經營，是原告提起本訴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並聲明：（
    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三）如
    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
    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公
    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法人格
    獨立原則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固為現代公司法制發展之基
    石。惟公司股東倘濫用公司獨立人格，利用公司型態迴避法
    律上或契約上之義務，造成社會經濟失序或其他侵害債權人
    等顯不公平情形時，公司法人格獨立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即
    有加以調整之必要。英美法系、德國法就此分別發展出揭穿
    公司面紗原則、法人格否認理論、直索理論等，俾能在特殊
    情形得以否認公司法人格，排除股東有限責任原則，使股東
    就公司債務負責或追究股東責任，以達衡平救濟之目的。而
    上開法理並非全盤否定公司法人格獨立，僅在個案上，如控
    制股東有詐欺、過度控制、不遵守公司形式、掏空公司、或
    藉公司型態逃避法令規範、契約義務、侵權責任等濫用公司
    法人格之不正行為，致損害公司債權人時，為維誠信及衡平
    救濟，例外地否認公司法人格予以救濟，與法人格獨立及股
    東有限責任不生扞格，亦無礙我國經濟之發展（最高法院10
    7年度台上字第26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債權人如欲引
    用前開公司法規定主張股東有濫用公司法人格之不正行為，
    以排除股東有限責任，例外使股東就公司債務負責，自應就
    此有利於己之主張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主張被告因於106年5、6月間知悉吉嘉公司遭富和公司
    起訴求償2,000餘萬元，乃故意不使用吉嘉公司名義從事營
    業交易，惡意脫產、隱藏資金；且吉嘉公司資本額僅有300
    萬元，不足承擔所營事業可能生成之債務，顯係利用吉嘉公
    司之有限責任作為法律責任之防火牆，使原告自富和公司處
    受讓取得之前案訴訟及另案訴訟債權，均未能自吉嘉公司獲
    償，被告應依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2項規定負清
    償責任等情，固據原告提出前案及另案訴訟判決、臺灣橋頭
    地方法院執行命令暨債權憑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
    清單暨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證，惟為被告以前詞否
    認置辯。經查：
(一)細觀吉嘉公司之財產所得資料表所示（見卷一第307-310頁
    、337-345頁），可知該公司於105年度至111年度期間均無
    財產，所得收入依序則為利息所得1,736元、利息所得496元
    、利息所得623元、利息所得285元、0元、0元、0元，雖逐
    年遞減，惟終與鉅額驟減之情形有別，已難據此即認被告有
    為吉嘉公司惡意脫產、隱藏資金之情事可言。再者，吉嘉公
    司之年度營業額，固自106年度之78,631,818元，依序減少
    至107年度之6,415,354元、108年度之2,792,840元（見卷二
    第93、99、105頁），惟影響營業額多寡之因素甚多，或因
    競爭對手、產品品質、內部原因、外部環境等，非謂一有下
    降即得謂被告係故意不使用吉嘉公司名義從事營業交易；更
    何況高營業額並非等同賺錢，尚需扣除營業成本、營業費用
    等營運成本支出後，始得以營業額淨利判斷之，而吉嘉公司
    之106年度營業成本即高達77,462,274元、營業費用及損失
    總額亦有4,511,041元之多，合計已超過當年度之營業額，
    亦即吉嘉公司106年度並無盈利，107、108年度之營業淨利
    亦為負數，是原告徒以吉嘉公司之年度營業額數據變化，作
    為被告有為吉嘉公司脫免債務之認定依據，亦屬無理，委無
    可採。
(二)次查，吉嘉公司係於85年5月3日核准設立，登記資本總額30
    0萬元，有該公司之基本資料附卷可稽（見卷一第295頁），
    其設立登記日期早於與富和公司簽訂「105年7月30日砂石買
    賣契約書」及「105年7月30日債權讓與協議書」，自無從以
    其早於20年前之設立登記事項，逕認被告有何利用吉嘉公司
    之有限責任，作為法律責任防火牆之不正行為可言。況吉嘉
    公司就上開契約所負之支付義務，並非全未履約，甚至已將
    大部分債務清償完畢，僅有部分債權債務關係因有爭議而以
    前案訴訟及另案訴訟定之。加以被告就其自身與吉嘉公司，
    對兆聯公司、其他砂石業者、訴外人黃澤琳間之資金往來情
    形，亦詳予說明並提出銀行存摺交易明細為證（見卷一第35
    1-432頁、卷二第331-333頁），復經臺灣銀行竹北分行隨函
    檢附交易傳票等件（見卷二第283-303頁）為憑，且經前案
    訴訟及另案訴訟於兩造不爭執事項欄中整理明確；而本件經
    原告聲請而已調取之部分吉嘉公司大額款項交易明細暨款項
    之交易對象及傳票，經核均與吉嘉公司經營之砂石業務有關
    ，此經被告陳明在卷。反觀原告則未舉證被告有何惡意淘空
    公司資產及脫產之具體事實，徒空言指摘被告濫用吉嘉公司
    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
    大云云，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前揭公司法規定負清償之責，
    顯屬無據，不應准許。　
三、再按，證據調查原由審理事實之法院衡情裁量，若認事實已臻明瞭，自可即行裁判，無庸再為調查，此為事實審法院衡情斟酌之權，要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185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固聲請調查「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履約保證金流向、吉嘉公司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暨款項之交易對象及傳票、吉嘉公司103年度至108年度之完整財務報表等，惟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確有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之情事，且本院亦已依原告聲請調取部分吉嘉公司大額款項交易明細暨款項之交易對象及傳票，亦無從認定被告有上開情事，原告就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未能提出適當根據，僅係基於推測而提出，欲藉此證據之聲請而獲得新主張之事實基礎，故此部分調查證據，尚無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依據原告所提證物，無法證明被告有其主張之濫
    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吉嘉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之事實存在，
    是原告依據適用或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
    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受讓取得之前案訴訟債權7,064
    ,858元，及自109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另案訴訟債權5,829,129元，及自106年5月1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原告，即屬
    無理，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
    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231號
原      告  張真    

訴訟代理人  張仕賢律師兼任送達代收人
被      告  黃澤豐  
訴訟代理人  劉正穆律師
複代理人    戴一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064,858元，及自民國109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前項所命給付，如被告或吉嘉企業有限公司為給付時，被告或吉嘉企業有限公司均在該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嗣於113年4月29日具狀變更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7,064,858元，及自109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再給付原告5,829,129元，及自106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前2項所命給付，如被告或吉嘉企業有限公司為給付時，被告或吉嘉企業有限公司均在該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見卷二第131頁）。核原告所為，屬單純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程序上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富和有限公司（下稱富和公司）前於105年3月間，透過訴外人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泥公司)之公開招標程序，取得台泥公司新竹分廠之105年5月1日起至106年4月30日止之預拌混凝土用砂石材料之年度供應商。嗣因履約爭議，富和公司乃與訴外人鳳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鳳勝公司)及台泥公司台北水泥製品廠新竹分廠廠長許雪卿達成協議，簽訂「105年7月30日台泥公司台北水泥製品廠新竹分廠砂石設備/重機交接清冊」。在形式文件上，富和公司配合與鳳勝公司進行交接；同時改為由台泥公司直接發包予鳳勝公司，鳳勝公司再轉包予訴外人吉嘉企業有限公司(下簡稱吉嘉公司)，吉嘉公司復轉包予富和公司，以維持實際上仍由富和公司繼續擔任供應商之事實狀態。因此，台泥公司新竹分廠之現場料倉、機具設備等，在表面上均由鳳勝公司交接給吉嘉公司，吉嘉公司又同時交還於富和公司占有使用，以利富和公司繼續執行砂石供貨，全部程序均於105年7月30日完成。因而富和公司與吉嘉公司簽訂「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及「105年7月30日債權讓與協議書」。
二、富和公司嗣依「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第五項約定：「付款方式:乙方每月得請款二次，每月月中及月底各乙次，計價程序完成後，甲方以現金或即期支票給付。另為具體保障乙方未來履約之應收帳款權益，甲方同意將配合鳳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供料予台泥新竹分廠後所得收取之應收帳款債權，在乙方履約後可得請款之金額範圍內(另行出具債權讓與協議書通知鳳勝公司)，由鳳勝公司開立之支票給付。」，向吉嘉公司及鳳勝公司請求撥付105年8月至106年4月期間之砂石供料貨款共179,154,699元，經鳳勝公司扣除匯款手續費2,010元及提早付款現金折讓金114,667元後，給付富和公司163,547,760元，尚有貨款15,348,932元未給付。幾經催告仍未付款，富和公司乃向法院起訴請求給付貨款（下稱前案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97號民事判決命「吉嘉公司應給付富和公司7,726,899元及自106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吉嘉公司應給付富和公司7,874,773元及自106年6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為附條件之准、免假執行宣告；駁回富和公司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下稱前案訴訟第一審判決）。富和公司嗣於前案訴訟第二審程序中之108年8月21日，將其對吉嘉公司、鳳勝公司之前開砂石買賣債權全部讓與原告；臺灣高等法院嗣並以108年度重上字第574號民事判決命「一、原判決關於命吉嘉公司給付張真逾7,064,858元，及自106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除減縮部分外），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張真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三、吉嘉公司其餘上訴駁回。四、張真之上訴駁回。五、第一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吉嘉公司負擔46%，餘由張真負擔。六、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關於吉嘉公司上訴部分，由吉嘉公司負擔46%，餘由張真負擔；關於張真上訴部分，由張真負擔。」（下稱前案訴訟第二審判決）。嗣經原告及吉嘉公司提起上訴，惟均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3052號民事裁定駁回，前案訴訟因而確定在案。因之，吉嘉公司應給付原告7,064,858元，及自106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嗣持前案訴訟民事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債務人吉嘉公司對於第三人鳳勝公司之請求給付貨款之金錢債權及其他金錢債權」，並於112年6月30日受償1,032,056元（其中56,519元為執行費），其餘不足額則獲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6月30日橋院雲112司執教字第31290號債權憑證。在依民法第323條規定，依序抵充執行費、106年4月15日至109年1月18日期間利息後，原告之本金債權7,064,858元，應繼續自109年1月19日起、按年利率5%計息至清償日止。此外，原告曾另向吉嘉公司請求支付105年4月至8月間之砂石買賣價金，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95號、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重上字第242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420號、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9號民事確定判決，判命吉嘉公司給付原告5,580,289元及248,840元（合計5,829,129元），及均自106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合稱另案訴訟）。
四、未料，當原告向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調取吉嘉公司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107年度至111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後，竟發現吉嘉公司名下無財產，107、108年度尚有銀行存款利息收入，惟自109年起即無此一收入。然而，吉嘉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即被告，前以消費借貸為原因，而於104年7月起至105年1月止，合計匯款52,799,850元予訴外人聯兆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聯兆公司）、於105年1月6日匯款80萬元予訴外人姜富謙，嗣經聯兆公司清償38,171,129元（分別為7,150,663元、11,892,677元、210萬元、17,027,789元）；且鳳勝公司自105年9月1日起至106年6月7日止，尚有支付吉嘉公司計15,748,923元等情，業經前案訴訟第二審判決於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欄整理明確。經比對前案訴訟第一審判決日期即108年6月6日，顯然吉嘉公司係為防止受強制執行，遂惡意淘空公司資產及脫產，而吉嘉公司之實際控制人即被告即為脫產之行為人。再吉嘉公司之106年度營業額高達78,631,818元，竟於107年度驟降至6,415,354元，更於108年度下降至2,792,840元，登記資本額亦僅有300萬元，益徵被告係於106年5、6月間知悉吉嘉公司遭富和公司起訴求償2,000餘萬元，始故意不使用吉嘉公司名義從事營業交易，以達脫免債務之目的。
五、吉嘉公司之106年度營業額高達78,631,818元，當年度仍負擔有銀行短期借款債務4,800萬元，以其資本額300萬元顯不足以承擔所營事業可能生成之債務，亦不足支付應付予富和公司之2,000餘萬元貨款債務，顯見被告係利用吉嘉公司之有限責任，作為法律責任之防火牆，符合公司法所定之「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要件。被告濫用吉嘉公司法人地位，惡意脫產、隱藏資金，致該公司無法清償應給付之砂石買賣款項予原告，且依其情節倘未使被告就此債務負清償之責，顯已違反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而有適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及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之揭穿公司面紗法理，命被告就吉嘉公司所負前揭債務負清償責任之必要。又原告前已於前案訴訟、另案訴訟請求吉嘉公司給付貨款，並獲部分勝訴判決，此與本案債務係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而對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吉嘉公司、被告其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
六、綜上，爰依適用或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7,064,858元，及自109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再給付原告5,829,129元，及自106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前2項所命給付，如被告或吉嘉公司為給付時，被告或吉嘉公司均在該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因吉嘉公司與富和公司對「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及「105年7月30日債權讓與協議書」之解讀有異，且對債務金額認定差距甚大，富和公司遂於106年間分別提起前案訴訟及另案訴訟，致原本往來之廠商不願繼續與吉嘉公司合作，加以採購砂石之成本高漲、獲利甚微，以及疫情等因素，終致吉嘉公司經營困難而於108年間向國稅局申請停業迄今，況吉嘉公司之107、108年度收入亦僅有623元、285元，顯見被告無為脫免將來不確定之損害賠償債務，而刻意掏空吉嘉公司之情事。
二、吉嘉公司自104年7月1日起至105年1月11日止，共匯款3,960萬元予聯兆公司，被告並於104年10月28日以自己名義匯款13,199,850元予聯兆公司，合計為52,799,850元；聯兆公司嗣陸續以匯款7,150,663元、交付支票兌現11,892,677元、現金清償210萬元、提供砂石抵債17,027,789元等方式還款共38,171,129元，並非一次給付鉅額款項。又砂石業之現金流動數額龐大，吉嘉公司尚於成立初期向銀行借貸金錢以營運，被告甚於104年4月1日、同年9月22日分別匯款320萬元及360萬元充實公司資本，絕無惡意掏空公司資產之行為。
三、吉嘉公司自85年5月3日設立時，資本總額即為300萬元，並無原告所述之被告利用吉嘉公司作為法律責任防火牆情事，更何況富和公司之資本額亦為300萬元。再吉嘉公司於105、106年間，為鳳勝公司於台泥公司新竹分廠之供料協力廠商，具有協助富和公司持續穩定供應足夠之砂石原料並順利履約之義務，亦即吉嘉公司仍須支付原物料、油錢、運費等開銷，且與之交易往來對象為從事砂石買賣之業者。　　
四、是以，原告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是原告提起本訴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法人格獨立原則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固為現代公司法制發展之基石。惟公司股東倘濫用公司獨立人格，利用公司型態迴避法律上或契約上之義務，造成社會經濟失序或其他侵害債權人等顯不公平情形時，公司法人格獨立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即有加以調整之必要。英美法系、德國法就此分別發展出揭穿公司面紗原則、法人格否認理論、直索理論等，俾能在特殊情形得以否認公司法人格，排除股東有限責任原則，使股東就公司債務負責或追究股東責任，以達衡平救濟之目的。而上開法理並非全盤否定公司法人格獨立，僅在個案上，如控制股東有詐欺、過度控制、不遵守公司形式、掏空公司、或藉公司型態逃避法令規範、契約義務、侵權責任等濫用公司法人格之不正行為，致損害公司債權人時，為維誠信及衡平救濟，例外地否認公司法人格予以救濟，與法人格獨立及股東有限責任不生扞格，亦無礙我國經濟之發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債權人如欲引用前開公司法規定主張股東有濫用公司法人格之不正行為，以排除股東有限責任，例外使股東就公司債務負責，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主張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主張被告因於106年5、6月間知悉吉嘉公司遭富和公司起訴求償2,000餘萬元，乃故意不使用吉嘉公司名義從事營業交易，惡意脫產、隱藏資金；且吉嘉公司資本額僅有300萬元，不足承擔所營事業可能生成之債務，顯係利用吉嘉公司之有限責任作為法律責任之防火牆，使原告自富和公司處受讓取得之前案訴訟及另案訴訟債權，均未能自吉嘉公司獲償，被告應依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2項規定負清償責任等情，固據原告提出前案及另案訴訟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執行命令暨債權憑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暨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證，惟為被告以前詞否認置辯。經查：
(一)細觀吉嘉公司之財產所得資料表所示（見卷一第307-310頁、337-345頁），可知該公司於105年度至111年度期間均無財產，所得收入依序則為利息所得1,736元、利息所得496元、利息所得623元、利息所得285元、0元、0元、0元，雖逐年遞減，惟終與鉅額驟減之情形有別，已難據此即認被告有為吉嘉公司惡意脫產、隱藏資金之情事可言。再者，吉嘉公司之年度營業額，固自106年度之78,631,818元，依序減少至107年度之6,415,354元、108年度之2,792,840元（見卷二第93、99、105頁），惟影響營業額多寡之因素甚多，或因競爭對手、產品品質、內部原因、外部環境等，非謂一有下降即得謂被告係故意不使用吉嘉公司名義從事營業交易；更何況高營業額並非等同賺錢，尚需扣除營業成本、營業費用等營運成本支出後，始得以營業額淨利判斷之，而吉嘉公司之106年度營業成本即高達77,462,274元、營業費用及損失總額亦有4,511,041元之多，合計已超過當年度之營業額，亦即吉嘉公司106年度並無盈利，107、108年度之營業淨利亦為負數，是原告徒以吉嘉公司之年度營業額數據變化，作為被告有為吉嘉公司脫免債務之認定依據，亦屬無理，委無可採。
(二)次查，吉嘉公司係於85年5月3日核准設立，登記資本總額300萬元，有該公司之基本資料附卷可稽（見卷一第295頁），其設立登記日期早於與富和公司簽訂「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及「105年7月30日債權讓與協議書」，自無從以其早於20年前之設立登記事項，逕認被告有何利用吉嘉公司之有限責任，作為法律責任防火牆之不正行為可言。況吉嘉公司就上開契約所負之支付義務，並非全未履約，甚至已將大部分債務清償完畢，僅有部分債權債務關係因有爭議而以前案訴訟及另案訴訟定之。加以被告就其自身與吉嘉公司，對兆聯公司、其他砂石業者、訴外人黃澤琳間之資金往來情形，亦詳予說明並提出銀行存摺交易明細為證（見卷一第351-432頁、卷二第331-333頁），復經臺灣銀行竹北分行隨函檢附交易傳票等件（見卷二第283-303頁）為憑，且經前案訴訟及另案訴訟於兩造不爭執事項欄中整理明確；而本件經原告聲請而已調取之部分吉嘉公司大額款項交易明細暨款項之交易對象及傳票，經核均與吉嘉公司經營之砂石業務有關，此經被告陳明在卷。反觀原告則未舉證被告有何惡意淘空公司資產及脫產之具體事實，徒空言指摘被告濫用吉嘉公司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云云，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前揭公司法規定負清償之責，顯屬無據，不應准許。　
三、再按，證據調查原由審理事實之法院衡情裁量，若認事實已臻明瞭，自可即行裁判，無庸再為調查，此為事實審法院衡情斟酌之權，要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185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固聲請調查「105年7月30日砂石買賣契約書」履約保證金流向、吉嘉公司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暨款項之交易對象及傳票、吉嘉公司103年度至108年度之完整財務報表等，惟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確有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之情事，且本院亦已依原告聲請調取部分吉嘉公司大額款項交易明細暨款項之交易對象及傳票，亦無從認定被告有上開情事，原告就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未能提出適當根據，僅係基於推測而提出，欲藉此證據之聲請而獲得新主張之事實基礎，故此部分調查證據，尚無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依據原告所提證物，無法證明被告有其主張之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吉嘉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之事實存在，是原告依據適用或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第99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受讓取得之前案訴訟債權7,064,858元，及自109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案訴訟債權5,829,129元，及自106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原告，即屬無理，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